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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原則草案一

案，照核復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復103年1月29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30010464號函及依本院

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貴部103年7月29日臺教人(四)字第

1030111388號函辦理。

核復事項：有關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原則如

下：

一、支給規定：教師整學期超時授課者，按學校行事曆實際排

定之授課週數，依每週排定之超時授課節數計算發給，遇

彈性調整上課時，亦同。但教師請假期間應發給實際授課

者；畢業班學生離校後，於次週起不得繼續支給。

二、支給基準：比照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

基準」鐘點費支給數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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